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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3 月 31 日 9:15—

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3 月 31 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 522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季俊虬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2 名， 代表股份 76,966,810 股，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2.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9 名，代表股份 76,902,1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2.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名，代表股份 64,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5%。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11 名，代表股份 8,332,3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8 名，代表股份 8,267,6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3 名， 代表股份 64,7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5%。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见证

律师列席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审议
结果表决

意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1.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0 《关于子公司安徽立方药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2.01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2 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3 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4 交易支付方式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5 业绩承诺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6 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7 过渡期间损益的安排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8 交割先决条件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9 标的资产的交割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10 违约责任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11 决议有效期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3.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4.00 《关于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5.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6.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 、合
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7.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8.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9.00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关于安徽立方药业有限
公司的增资协议〉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0.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十二个月内购买、 出售
资产情况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1.0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
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
措施的议案 》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3.00 《关于批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有关审计、 评估
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4.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主体不存在 〈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5.00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不存在异常波动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6.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议案 1-16 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17.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8.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同意 76,966,810 100.00%
通过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表 决 意
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比例

2.00 《关于子公司安徽立方药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2.01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2 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3 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4 交易支付方式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5 业绩承诺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6 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7 过渡期间损益的安排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8 交割先决条件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09 标的资产的交割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10 违约责任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2.11 决议有效期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3.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4.00 《关于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5.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6.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 、合
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7.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8.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9.00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关于安徽立方药业有限
公司的增资协议〉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0.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十二个月内购买、 出售
资产情况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1.0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
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
措施的议案 》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3.00 《关于批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有关审计、 评估
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4.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主体不存在 〈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5.00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不存在异常波动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6.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7.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18.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同意 8,332,350 100.00%
反对 0 0.00%
弃权 0 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李梦、车继晗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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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 3月 20日，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
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
1、公司于 2022年 3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赛恩斯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以及《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

2、2023年 3月 22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内部
公示，公示期共计 10天。 公示期内，公司（含子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3、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提出书面异议、反馈记
录。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4月 1日

证券代码：603195� � � � � � � � �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3-010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2023 年 1 月 6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住所、修改经营范围、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的股份总数由 601,180,520 股变更
为 601,077,590 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1,180,520 元变更为 601,077,590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住所、修改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30）。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除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发生变更外，公司其他工商登记基本信息未发生变更，本

次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671205242Y
名称：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陆亿零壹佰零柒万柒仟伍佰玖拾元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8 年 01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阮立平
营业期限：2008 年 01 月 1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力器具、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电线、电缆、五金工具、电工器材、

电器配件、接插件、塑料制品、五金配件、电光源、照明灯具、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制
造、加工、研究、开发；市场调研；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 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工业园西区观附南路 258
号）

住所：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工业园东区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一日

股票代码：002269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2023-003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收到上海银保监局

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收到上海华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银行”）转来的《上海银保监局关于同意上海华瑞银行股权
变更的批复》（沪银保监复〔2023〕177� 号）。上海银保监局同意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受
让公司持有的华瑞银行 30,300 万股股份， 股权变更事宜应在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之日起 6 个月
内完成，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变更的，批复失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上海银保监局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本次股权变更及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1202� � � � � �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3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注销事项概述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乌鲁木
齐炬申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关于此次注销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二、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

发的《登记通知书》（市监 登字 [2023]第 10668 号），准予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炬申供应链服务
有限公司的注销登记，相关注销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事项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和公司整体生产经营产生重要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 � � � � � 证券简称：ST 广田 公告编号：2023-025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暂合计 36,763.97 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由于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准确估计具体影响金额。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田集团”）于近日收到深圳市罗湖区人

民法院送达的《传票》【（2023）粤 0303 民初 5265 号】、【（2023）粤 0303 民初 5270 号】、【（2023）粤
0303 民初 5730 号】、【（2023）粤 0303 民初 5739 号】、【（2023）粤 0303 民初 5744 号】、【（2023）粤
0303 民初 6382 号】、【（2023）粤 0303 民初 6391 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起诉公司质押合同纠纷七案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9 日、2023 年 3 月 16
日、2023 年 3 月 23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立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

一、本次新增诉讼的情况
（一）受理机构及所在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二）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公司、第一大客户及其项目公司
（三）案由：流动资金借款质押合同纠纷
（四）诉讼请求
1、判令公司以质押的合计 172 张第一大客户商业承兑汇票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所

欠原告的借款本金合计 31,912.29 万元及对应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质押责任，原告对广田集团
质押的 172 张商业承兑汇票享有质权，并对 172 张商业承兑汇票票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2、判令其他被告即第一大客户所属项目公司向原告支付 172 张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款本金
36,742.19 万元及利息。

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 21.77 万元（每案 3.11 万元）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共同承
担。

诉讼总金额暂合计为 36,763.97 万元。
具体案件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案号 借款本金（万元） 质押票据金额（万元） 质押票据张数 诉讼金额（万元）

1 【（2023）粤 0303 民初 5265 号】 4,900.00 5471.55 16 5474.66

2 【（2023）粤 0303 民初 5270 号】 4,900.00 5568.13 23 5571.24

3 【（2023）粤 0303 民初 5730 号】 5,000.00 5632.55 38 5635.66

4 【（2023）粤 0303 民初 5739 号】
9,900.00

7181.21 31 7184.32

5 【（2023）粤 0303 民初 5744 号】 4056.58 23 4059.70

6 【（2023）粤 0303 民初 6382 号】 4,312.29 5,581.65 34 5,584.76

7 【（2023）粤 0303 民初 6391 号】 2,900.00 3,250.52 7 3,253.63
合计 31,912.29 36,742.19 172 36,763.97

二、案件基本情况及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2021 年 10 月 28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11 月 17 日、2021 年 11 月 18 日、2022 年 1

月 5 日、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先后与浦发银行签订了 6 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浦发银
行为公司发放贷款合计 32,600 万元。 合同签订后，浦发银行依约向公司发放贷款。 截至目前，

公司尚欠本金 31,912.29 万元。
为保障债务的履行，2021 年 10 月 28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11 月 17 日、2021 年 11

月 18 日、2022 年 1 月 5 日、2022 年 1 月 11 日， 公司分别与浦发银行签订了 6 份《权利质押合
同》，公司以持有的 172 张第一大客户商业承兑汇票为上述债务提供质押，质押的范围包括主
债权、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
而发生的费用、以及质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等。

公司与浦发银行就质押汇票在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了质押登记， 质押权
人登记为浦发银行。

因公司资金紧张，未能按期向浦发银行偿还贷款利息，产生违约，浦发银行已就《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向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罗湖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公司还款。此
外，浦发银行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起提示付款被第一大客户拒付。

鉴于上述情况，浦发银行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及作
出审理结果，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流动资金借款质押合同纠纷案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其他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其他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自前次披露《关于新增诉讼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号：2023-021）至本公告披

露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 / 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累计诉讼、仲
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3,686.63 万，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7.03%，均为被诉案件。

本次披露的其他累计诉讼 / 仲裁案件情况中，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初步统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累计未结案金额总计
约 550,786.2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49.60%。 其中，作为原告的案件
涉及金额约为 254,049.47 万元 ， 包括主诉公司原第一大客户的相关案件金额合计约为
76,478.03 万元；作为被告的案件涉及金额约为 296,736.75 万元。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未出具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其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
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开庭传票、起诉状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一日
附件一：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说明：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的案件

序号

公 司 缴 费 立 案
时 间 或 收 到 应
诉通知书/传票
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事由 涉及金额
（万元） 审理机构 进展

情况

1 2023 年 3 月 28
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第 一
大客户所属项目公司

信用证质押合
同纠纷 1,138.63 深 圳 市 罗 湖

区人民法院
一 审
中

2 2023 年 3 月 28
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第 一
大客户所属项目公司

信用证质押合
同纠纷 1,136.59 深 圳 市 罗 湖

区人民法院
一 审
中

3 2023 年 3 月 29
日

新宁县蔚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 湖南金
桥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048.08 湖 南 省 新 宁

县人民法院
一 审
中

注：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 15 件合计 363.33 万元，均为涉案金额 1,000 万元以下的案件。

证券代码：603335� � � � � � � � �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3-022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
子公司广东威玛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广东威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8,199.55万元，为绿色食品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 1,221.80万元，为汽轮智造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000.00万元，为新材料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 951.00 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35,372.3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9.63%，无逾
期担保情况。除上述所披露外，公司没有为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
提供担保。

一、 本次担保概述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同意公司向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威玛”） 增加
20,000万元担保额度，增加后公司对广东威玛累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5,000万元担保额度。（详见公
司公告 2022-067）

二、 本次担保进展
广东威玛向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银金租”）申请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的融

资租赁额度，公司为广东威玛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于 2023年 3月 30日与邦银金租
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债权人):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保证人):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甲方与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租人”)已于 2023年 3月 30 日签订了《融资

租赁合同》 (包括其所有附件及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依据主合同，承租人负有向甲方支付主
合同项下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义务。

2、 应承租人请求，乙方同意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对甲方负有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第一条 保证范围
1.1�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甲方履行的全部债务(无论该债务是否基于融资租赁关系

产生),以及主合同未生效、全部或部分无效或被撤销或被解除后，应由该承租人承担的返还财产及损
害赔偿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

1.1.1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对甲方所负有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租前息(如有)、租金、风险抵
押金、提前还款补偿金(如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留购价款、占用费、使用费、资金使用费、应返还的

代垫款项及其他应付款项等，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发生变化，应以变化之后相应调整的债
权金额为准；

1.1.2甲方为实现主合同项下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 仲裁费、 律师
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及主
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保管、维修、运输、拍卖、评估、担保、保全保险等费用);

1.1.3如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调整引起各期租前息 (如有)、
租金及租金总额及其他款项变更，乙方承诺对变更后的租前息(如有)、租金及其他款项仍然承担全部
保证责任。

第二条 保证方式
2.1�乙方确认：本保证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乙方对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债务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保证。
2� .2承租人在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即主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包括甲方宣布债权提前到

期的情形，下同)届满未按期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债务的，甲方有权直接要求乙方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第三条 保证期间
3.1�乙方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
3.2如发生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甲方宣布提前到期

的，甲方宣布日即视为承租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保证期间至甲方宣布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
3.3甲方与承租人双方协商延长主合同履行期限的，保证期间至甲方与承租人协议延长的承租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
3.4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
三、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上述为威玛提供担保事项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 2022年 12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在 10,000 万元的额度内，为
全资子公司广东迪生力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食品公司”）提供担保；同意在 7,000 万元
的额度内，为全资子公司台山迪生力汽轮智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轮智造公司”）提供担保，同意在
6,000万元的额度内，为全资子公司广东迪生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司”）提供担
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广东威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8,199.55 万元，为绿色食品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 1,221.80万元，为汽轮智造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000.00 万元，为新材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 951.00 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35,372.3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9.63%，无逾期
担保情况。除上述所披露外，公司没有为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
供担保。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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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3月 31日（星期五）下午 2: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3 月 31 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3 月
31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号 2栋 29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宁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及其持有的股份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

其中
出席现 场 会 议 的 股 东 及 股
权授权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
股东

人数 80 10 70
代表股份数 （股） 964,007,751 635,435,211 328,572,54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9964％ 40.2063％ 20.79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中
小股东

人数 74 5 69
代表股份数 （股） 58,624,514 633,693 57,990,82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094％ 0.0401％ 3.6693％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63,847,951 99.9834％ 159,800 0.0166％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58,464,714 99.7274％ 159,800 0.2726％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

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63,847,951 99.9834％ 159,800 0.0166％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58,464,714 99.7274％ 159,800 0.2726％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三）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63,847,951 99.9834％ 159,800 0.0166％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58,464,714 99.7274％ 159,800 0.2726％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四）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63,847,951 99.9834％ 159,800 0.0166％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58,464,714 99.7274％ 159,800 0.2726％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五）关于 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48,965,549 98.4396％ 14,934,302 1.5492％ 107,900 0.01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43,582,312 74.3414％ 14,934,302 25.4745％ 107,900 0.1841％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六）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63,765,851 99.9749％ 241,900 0.025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58,382,614 99.5874％ 241,900 0.4126％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七）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62,170,479 99.8094％ 848,172 0.0880％ 989,100 0.10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56,787,242 96.8660％ 848,172 1.4468％ 989,100 1.6872％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八）关于公司董监事 2022年薪酬津贴考核、超额奖励确认及 2023年薪酬津贴发放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63,701,651 99.9682％ 198,200 0.0206％ 107,900 0.01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58,318,414 99.4779％ 198,200 0.3381％ 107,900 0.1841％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九）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39,281,953 97.4351％ 15,623,834 1.6207％ 9,101,964 0.94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33,898,716 57.8234％ 15,623,834 26.6507％ 9,101,964 15.5259％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63,832,351 99.9818％ 175,400 0.0182％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58,449,114 99.7008％ 175,400 0.2992％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获得通过。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39,359,953 97.4432％ 24,647,798 2.5568％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33,976,716 57.9565％ 24,647,798 42.0435％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获得通过。
4、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63,832,351 99.9818％ 175,400 0.0182％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58,449,114 99.7008％ 175,400 0.2992％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获得通过。
（十）关于修订及新增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39,359,953 97.4432％ 24,647,798 2.5568％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33,976,716 57.9565％ 24,647,798 42.0435％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监事薪酬津贴绩效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63,645,551 99.9624％ 254,300 0.0264％ 107,900 0.01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58,262,314 99.3822％ 254,300 0.4338％ 107,900 0.1841％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3、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39,359,953 97.4432％ 24,647,798 2.5568％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33,976,716 57.9565％ 24,647,798 42.0435％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39,229,253 97.4296％ 24,670,598 2.5592％ 107,900 0.01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33,846,016 57.7336％ 24,670,598 42.0824％ 107,900 0.1841％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39,342,853 97.4414％ 24,664,898 2.5586％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33,959,616 57.9273％ 24,664,898 42.0727％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6、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39,364,653 97.4437％ 24,643,098 2.5563％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33,981,416 57.9645％ 24,643,098 42.0355％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7、关于修订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39,272,353 97.4341％ 24,627,498 2.5547％ 107,900 0.01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33,889,116 57.8071％ 24,627,498 42.0089％ 107,900 0.1841％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8、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39,255,753 97.4324％ 24,644,098 2.5564％ 107,900 0.01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33,872,516 57.7788％ 24,644,098 42.0372％ 107,900 0.1841％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9、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39,256,753 97.4325％ 24,750,998 2.5675％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33,873,516 57.7805％ 24,750,998 42.2195％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10、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有 效 表
决 权股份总数 的 比
例

939,364,653 97.4437％ 24,643,098 2.5563％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的 中 小
股 东所持股份 的 比
例

33,981,416 57.9645％ 24,643,098 42.0355％ 0 0.000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11、关于新增企业发展贡献奖金实施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60,593,512 99.6458％ 233,500 0.0242％ 3,180,739 0.32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55,210,275 94.1761％ 233,500 0.3983％ 3,180,739 5.4256％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魏嘉、曾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藏格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日


